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盧女士： 

 
有關房協研究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的生態價值及發展潛力 

 
2018年 7月 17日的電郵收悉。就朱凱迪議員就題述事宜的信件，

經諮詢環境保護署、漁農自然護理署（漁護署）及香港房屋協會（房

協），本局現綜合回覆如下。 
 

上任行政長官於 2017 年 1 月《施政報告》第 117 段中提出，在

增加生態保育及郊野公園土地總面積、提升康樂及教育價值的同時，也

應該思考利用郊野公園內小量生態價值不高、公眾享用價值較低、位於

邊陲地帶的土地用作公營房屋、非牟利的安老院舍等非地產用途。為了

跟進這建議，上屆政府於 2017 年 5 月邀請房協進行有關郊野公園邊陲地

帶土地的生態及技術硏究。該研究由房協運用其資源進行，旨在提供客

觀分析，讓社會可進行理性討論。研究範圍包括分別位於大欖郊野公園

範圍邊陲地帶(大欖)及馬鞍山郊野公園範圍邊陲地帶(水泉澳)的兩個地

點。由於研究由房協運用自身資源進行，政府並沒有參與籌備及推展此

研究的工作 
 
房協的研究主要探討上述兩個地點的生態、景觀與美觀價值、康

樂潛力、發展潛力，以及發展公營房屋和其他公共設施的主要技術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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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實際限制。根據房協提供的資料，房協已於本年 4 月正式委聘顧問開

展此生態及技術可行性研究。顧問現時正擬備初議報告，以確定研究方

向、研究方法及公眾參與的策略計劃。整個研究將分兩個階段進行，在

初議報告確定後，首階段的基線研究將包括生態評估（涵蓋雨季及旱季

變化）、環境影響評估、公眾享用價值及建屋可行性研究，預計合共需

時約 14 個月完成。如基線研究的結果顯示適合條件作房屋發展，方會進

行第二階段的詳細研究，該部分為期 12 個月。 
 
就朱議員信中提出有關高生態保育價值的土地的問題，

漁護署於 2016 年根據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於 2011 年通

過的指定郊野公園的修訂原則及準則 (當中包括保育價值、景觀

及美觀價值、康樂發展潛力、面積、與現有郊野公園是否接近、

有關地區的土地類別及地區內的土地用途是否相配以及其他相

關考慮因素 )，確認紅花嶺具有指定為郊野公園的條件。此外，

紅花嶺可成為本港八仙嶺郊野公園和深圳梧桐山國家森林公園

之間的生態走廊。漁護署隨後就指定紅花嶺為郊野公園的建議

諮詢郊野公園委員會，並得到委員一致支持。政府亦於 2017 年

施政報告中建議將位於紅花嶺一帶約 500 公頃的政府土地指定

為郊野公園作保育及康樂用途。漁護署現正展開指定紅花嶺為

郊野公園的籌備工作，包括制訂該郊野公園的保育及康樂發展

的長遠規劃、公眾諮詢及法定指定程序等。指定紅花嶺郊野公

園的法定程序預料最快可於 2020 年完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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